
中 国 民 用 航 空 局 飞 行 标 准 司

信 息 通 告

编　 　 号：ＩＢ－ＦＳ－ＭＡＴ－００１Ｒ１

下发日期：２０２０ 年 ９ 月 １６ 日

民航局认可的航材

分销商评估



　 　 １．目的

本文件的目的是公开民航局认可行业协会开展航材分销商评

估的要求，以便相关行业协会申请民航局的认可，并公布已经民航

局认可的行业协会信息。

２． 说明

行业协会对航材分销商的评估作为国际通行的行业自律方

式，是民航局对航材管理的重要补充，目的规范航空运营人、维修

单位航材采购渠道，从源头上保证在航空器维修中使用合格的航

材，确保飞行安全。

ＡＣ－１２０－ＦＳ－０５８ Ｒ３《合格的航材》中明确了当使用非民航局

批准或认可生产系统、维修单位的航材分销商作为航材供应商时，

该航材分销商应当通过民航局认可的行业协会的评估，并列入其

认证的航材分销商清单。

为落实该要求并避免形成行业协会的垄断，民航局特制定并

公布此信息通告，以便相关行业协会知会并申请民航局的认可。

３． 撤销

自本文件颁发之日起，２０２０ 年 ２ 月 ２０ 日颁发的 ＩＢ－ＦＳ－ＭＡＴ－

００１《民航局认可的航材分销商评估》撤销。

４． 民航局认可行业协会航材分销商评估的条件

４．１ 基本要求

满足如下要求的行业协会可基于自愿向民航局办理开展航材

分销商评估的认可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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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１）在中国境内，包括香港、澳门和台湾地区，应当为民政部

批准成立的与民用航空维修行业相关的社团法人机构；

（２）在中国境外，应当为所在国民航当局正式认可的相关行

业协会。

４．２ 航材分销商评估规范

申请开展航材分销商评估认可的行业协会应当建立了满足如

下要求的航材分销商评估规范：

（１）组建了负责对航材分销商评估的专门机构。

（２）制定了确保分销的航材符合咨询通告 ＡＣ－ １２０－ＦＳ－ ０５８

Ｒ３ 要求的航材分销商评估标准。

（３）聘用了具备丰富经验的航材分销商评估人员队伍并建立

了培训标准，包括专职和兼职人员，其中兼职人员应当与其所在单

位有正式协议同意支持相关的工作。

（４）建立了能够落实所制定航材分销商评估标准的认证流

程，包括对认证航材分销商清单的发布和控制。

５． 民航局认可行业协会航材分销商评估的流程

符合上述要求的行业协会可以基于自愿向民航局书面提出认

可申请，具体联系方式如下：

中国民用航空局

飞行标准司 持续适航维修处

邮寄地址：北京东四西大街 １５５ 号

电子邮件：ｍａｉｎｔｅｎａｎｃｅ＠ ｃａａｃ．ｇｏｖ．ｃ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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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航局在收到办理意向后将组织对该行业协会航材分销商评

估规范的评估，并在评估通过后以正式函件的形式告知认可该行

业协会开展航材分销商的评估。

已经通过民航局评估并认可的行业协会见本文件第 ８ 段。

６． 行业协会的责任

通过民航局评估并认可的行业协会应当承担如下责任：

（１）按照制定的航材分销商评估规范开展航材分销商的评

估；

（２）按照培训标准对航材分销商评估人员队伍开展了培训，

包括定期复训；

（３）对通过评估的航材分销商颁发规范的认证证书，并在官

方网站上及时公布信息；

（４）对认证的航材分销商开展定期复审，并对不能持续符合

标准的航材分销商及时取消认证证书和更新公布信息；

（５）保存航材分销商评估和复审记录、航材分销商评估人员

培训记录，并配合民航局组织开展的评估和调查。

７． 对行业协会的监督

民航局飞行标准司持续适航维修处负责对认可开展航材分销

商评估的行业协会的监督，并欢迎航空运营人、维修单位和其他涉

及航材业务的单位和人员提供对相关行业协会的意见和建议。

８． 民航局认可的行业协会

下述行业协会已经通过民航局组织的航材分销商评估规范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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核，其评估并认证的航材分销商可作为满足 ＡＣ－１２０－ＦＳ－０５８－Ｒ３

《合格的航材》要求的航材分销商：

协会组织
所在国家 ／

地区
航材分销商评估规范 认证航材分销商发布

中国民用航空维

修协会（ＣＡＭＡＣ）
中国

航材分销商资质评审标

准和程序（ＡＳＰ－Ｒ５）
ｗｗｗ．ｃａｍａｃ．ｏｒｇ．ｃｎ

航空供应商协会

（ＡＳＡ）
美国

航空供应商协会质量体

系标准（ＡＳＡ－１００ Ｒｅｖｉ⁃
ｓｉｏｎ ５􀆰 ０）

ｈｔｔｐ： ／ ／ ｗｗｗ．ａｖｉａｔｉｏｎｓｕｐｐｌｉｅｒｓ．ｏｒｇ
注：ＡＳＡ－１００ 认证的航材分销商清单请参

见： ｈｔｔｐｓ： ／ ／ ｗｗｗ． ａｖｉａｔｉｏｎｓｕｐｐｌｉｅｒｓ． ｏｒｇ ／ ＡＳＡ
－１００－Ｃｏｍｐａｎｉｅｓ

—４—



　 民航局飞行标准司 ２０２０ 年 ９ 月 １７ 日印发　


